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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盛新区管委会基本情况及主要职能职责

一、基本情况

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官盛新区管委会于 2016 年 12 月成立，

系由原四川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官盛新区管理委员会（2013 年 5

月成立）和原广安市广安区官盛新区临港都市产业园管理委员会

（2014 年 3 月成立）整合设立，为广安区人民政府派出机构，属

正科级单位。人员总量控制 50 名，所需人员编制根据人员性质从

相关区级机关、事业单位中调剂解决。领导职数设党工委书记、

管委会主任各 1 名，设党工委副书记 1 名，管委会副主任 2 名，

配备纪工委书记 1 名。下设工作机构和事业单位级别为股级，各

核定股级职数 1 正 1 副。官盛新区管委会下设 6 个工作机构：党

群工作部（挂“办公室”牌子）、规划建设处、国土资源管理处、

经济社会发展处和财务处、监察审计处，下属事业单位 2 个：党

群信息服务中心、投资促进服务中心，区级相关部门驻新区分支

机构 6 个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官盛新区分局、区发展和改革局

官盛新区分局、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官盛新区分局、区安全生产监

督管理和环境保护局官盛新区分局、区财政评审中心官盛新区分

中心、区投资促进局官盛新区分局，各分支机构实行区级主管部

门和官盛新区管委会双重管理。

二、主要职责

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，落实区委、区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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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新区的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；组织编制新区发展总体规划和

控制性详细规划；负责制定新区经济社会发展计划，经批准后组

织实施；负责新区的招商引资工作和对外开放工作；负责新区范

围内产业发展、基础设施和配套项目的审批审核、开发利用和建

设管理；负责新区人才引进、人才管理、人才使用工作；负责新

区范围内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工作；负责新区管委会资金预算、

财务核算、资产管理；负责新区政府投资和社会投资的融资工作；

负责制定新区的有关行政管理制度并监督执行；负责新区经济运

行评价体系建设和完成区委、区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三、工作机构

（一）党群工作部（挂“办公室”牌子）：负责官盛新区党工

委日常工作督促检查；负责落实党工委重要工作部署的承办和督

办；协助新区领导处理日常事务；负责各项规章制度的草拟完善，

并组织监督执行；负责调研、督查、目标管理、绩效考核等工作，

承办文会、干部人事、人才队伍、教育培训、机关运转、综合协

调、电子政务、档案管理、机要保密等工作；负责机关事务、后

勤保障等工作；负责内外工作协调，对外接待和联络；负责所涉工

作信访回复处理；完成管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（二）规划建设处（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官盛新区分局合

署办公）：负责组织编制总体规划、控制性和修建性详细规划；负

责编制年度建设计划；参与新区内各类建设工程的规划、设计，

经报批后组织实施；负责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设及管理



— 3 —

工作；负责新区建设项目用地规划和选址、备案、立项、核准等

行政审批审核办理；负责建设工程项目报建、施工图设计文件审

查备案、招投标审查和监督管理工作；负责新区工程建设档案管

理工作；负责指导、监督、管理新区落地项目的工程建设；负责

新区房地产市场管理、建筑市场管理；负责监管新区项目建设质

量和安全；协助开展违规建筑查处等工作；负责所涉工作信访回

复处理；完成新区管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（三）国土资源管理处: 协助开展新区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编

制、集体土地用地预审、农用地转用、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手续呈

报工作；协助开展新区土地供应年度计划编制；协助开展临时使

用集体土地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预审、出让、划拔、呈报；协

助开展区域内土地征收、出让工作；负责拟定征地拆迁安置补偿

方案、审核土地和房屋征收补偿协议、办理征地农转非参保工作；

负责区域内征地拆迁补偿资料审核及管理工作；负责区域内杆线、

坟墓搬迁工作；负责预用地相关情况的调查摸底工作，提出用地

建议；负责拆迁群众安置、矛盾调处，及相关政策的解释工作；

协助开展国土资源纠纷和违法案件调查工作；协调解决供、用地

过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；负责所涉工作信访回复处理；指导区域

内相关乡镇（街道）按政策实施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工作；完成管

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（四）经济发展处(与区发展和改革局官盛新区分局、区经济

和信息化局官盛新区分局、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和环境保护局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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盛新区分局合署办公)：参与制定新区产业发展规划，贯彻落实产

业政策；编报新区重大项目，加强项目管理，向上积极争取项目

资金；负责入园企业项目立项（核准、备案）节能等行政审批工

作；负责区域环保、安全工作；负责区域内综合环境管理及治理；

负责新区企业生产质量检查和督查工作，负责处置企业安全事故

和突发事件；负责对新区内企业的生产经营进行指导，协助有关

部门保护投资者和企业的合法权益，保护企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，

协调企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；负责新区规模企业培育；负责

固定资产投资、区域生产总值等各类经济数据的统计报送工作；

负责所涉工作信访回复处理；完成管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（五）财务处（与区财政评审中心官盛新区分中心合署办

公）：负责编制年度预决算草案并组织执行；起草新区财务规范

性文件并组织实施；拟定新区财务、国有资产等方面的管理制度

并监督实施；负责执行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和政策；负责财务收入、

支出的组织管理，负责区域内涉及项目政府采购工作；负责投融

资和国有资产管理工作；负责新区建设项目财政评审；承办管委

会劳动工资、财务工作；负责所涉工作信访回复处理；完成管委

会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（六）监察审计处：负责审计监督新区财务收支、预算及资

金使用情况、国有资产、经济效益等；负责审计监督建设项目预

算、投资、建设完成情况；负责配合协助完成新区相关审计工作；

负责所涉工作信访回复处理；完成管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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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下属事业单位

（一）党群信息服务中心: 负责研究指导新区各基层、企业

党组织建设和工会群团工作 ；规划、协调和指导党员教育、管理、

发展工作；负责新区党工委重要工作部署的督促检查；负责党工

委、群团日常工作；负责党工委、群团文件等各类文稿的起草、

修改、印发工作；负责对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形势任务的宣

传教育；负责组织、指导、检查、监督新区理论研究、政治思想

宣传和教育培训等工作；负责机关党建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；负

责党工委和群团系统信息工作；负责党群统计报表工作；负责所

涉工作的信访回复处理； 完成管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

（二）投资促进服务中心（与区投资促进局官盛新区分局合

署办公）：负责研究贯彻国家产业政策，组织编制新区年度投资促

进计划，经批准后组织实施；编制新区招商引资年度计划和中长

期发展规划；负责新区项目包装、宣传、推介工作；负责新区招

商引资政策制定、信息收集、项目跟踪、协议草拟、督促项目入

驻和建设等相关工作；负责招商活动的组织、洽谈、商务考察接

待工作；负责招商引资法律法规、投资政策和信息宣传及咨询服

务；负责兑现落实新区企业招商引资优惠政策；负责企业生产经

营过程中的协调服务工作，协助企业办理工商、税务登记、银行

开户等相关手续；协调做好企业水、电气、通讯等要素保障供应

工作；受理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对政务服务的投诉举报；负责

所涉工作信访回复处理；完成管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
